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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文明秩序为线索，把思想性人物与代表性著作串连起来，勾画东西方法律思想演进与变迁的历
史轨迹。
从“魏晋”到“桃源”，从“埃及”到“迦南”，两种相异的文明秩序及其原理，既纵向展开，又横
向比较，形散而神不散。
厚重主题，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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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喻中，重庆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代表性著作有：《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
《论授权规则》、《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中国法治观念》、《风与草：喻中读《尚
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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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亲亲”与“尊尊”　　“亲亲”与“尊尊”，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领域内的一对关键词
。
对于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有一本颇具权威性的法律思想史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在周礼中始终贯
串着两条基本的原则：一是‘亲亲’，二是‘尊尊，。
这两条原则，既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又是奴隶主阶级最基本的道德信条。
‘亲亲’的原则，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的原则，要求下级贵族必须服从上级贵族，不
许犯上作乱。
奴隶与平民必须畏敬奴隶主贵族，不得反抗。
在宗法制度下，这两条原则是相互结合的。
”①这段叙述看似清楚明白，其实并没有准确地揭示出“亲亲”与“尊尊”的内涵。
其一，无论是“尊尊”还是“亲亲”，都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下文的分析将表明，这两个原则调整的对象主要限于社会的上层，与当时的草根阶层根本就没有什么
关系。
其实，所谓“礼不下庶人”，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
其二，“尊尊”的原则，并不是要求“奴隶与平民必须畏敬奴隶主贵族，不得反抗”，它没有这个含
义；“亲亲”的原则，也不是“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因而，教科书上的这段话基本上是望文生义的产物，是“想当然”的结果。
既然如此，周礼中的“尊尊”与“亲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从源头上看，“尊尊”与“亲亲”出自西周初年。
周公（姬旦）是这两条原则的主要创立者。
其中，“尊尊”的核心含义是嫡庶制，即后来通行的嫡长子继承制。
西周之前的夏商王朝，尚未确立这样的“尊尊”原则，因而，在夏商时代，君主职位的继承是以“兄
终弟及”为主，以“子承父业”为辅。
商代后期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继承制度容易出乱子。
原因很简单：继承人没有法定，多个兄弟之间的争夺就在所难免，宫廷内部的流血冲突与政治动荡也
就防不胜防。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样的政治难题，周公审时度势地确立了“尊尊”的政治原则：只有君主的嫡长
子才享有对君主职位的继承权。
这样的制度，虽然有可能排斥最优秀的人当政（嫡长子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却有助于“定分止
争”，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
从政治影响来看，“尊尊”的原则与制度确立了后世所流行的宗法制。
所谓宗法，实为宗族继承法，它的核心条款，就是“尊尊”，就是区分嫡子与庶子，就是嫡长子继承
制。
此外，在“尊尊”原则之下，由于只有嫡长子享有继承权，君主的众多子嗣，只好由君主册封到其他
地方做诸侯。
因而，在君主与诸侯之间，就形成了后世所习以为常的君臣关系。
而在此之前的夏商时代，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君臣关系，只有诸侯联盟召集人与诸侯的关系——换个
角度，也可以视为霸主与诸候的关系。
打个比方：周公之前的国家政体，类似于美国初期的邦联制或现在的欧盟，在周公的“尊尊”原则的
规范与引导下，松散的邦联制政体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政体。
可见，具有政制意义的“尊尊”原则，不宜用“不许犯上作乱”、“不得反抗”等空泛之论来解释。
　　如果说，“尊尊”原则主要是对未来的政治继承人的安排，那么，“亲亲”原则主要体现了对于
已经死去了的君主谱系的确认，这种确认主要通过祭祀制度来实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中的这句话表明，那个时代的祭祀，承担着极其显著的政治建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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